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項學雜費繳費期限 

 學制別 註冊日 Start 
超商&郵局 

截止日 

轉學生 日間部 

進修學士班 2/4 1/17 2/3 

在校生 
日間部,碩士班 

進修學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3/2 2/1 2/14 

延修生 
日間部,碩士班 

進修學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2/18 2/20 

超商郵局不代收 

僅開放 ATM、信用卡

及中信臨櫃繳費至

109/02/27 

*學雜費(含住宿費)均開放中信臨櫃、ATM 及信用卡繳費至 109/02/27 

*就學貸款請於一月十五日起持繳費單等相關文件直接向臺灣銀行申請 

*休退學注意事項：在校生於 3/2 以前申請，不用繳交第 2學期費用；於 3/3~4/11 申請，需繳交三

分之一費用；於 4/12~5/23 申請，需繳交三分之二費用；於 5/24 以後申請，需繳交全額費用。 


